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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

〔記者陳政宇／臺北報導〕立法院院會5月2日三讀通過「公務人員

陞遷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公務人員的陞遷從「資績並重」，改為

「功績原則」辦理，增訂具有重大殊榮、工作表現者、特定語言能力者，

於陞任評分時得酌予加分，最近一年內因酒後駕車、對他人為性騷擾或

跟蹤騷擾致記過一次以上處分，不得辦理陞任，盼提高政府施政效能及

服務品質。

據考試院提案說明，為使現行公務人員陞遷制度更臻完善，強化功

績導向的陞遷原則，將原本的「資績並重」修正為「功績原則」，促使

各機關更重視公務人員的績效表現，並鼓勵公務人員積極任事，進而提

高政府施政效能及服務品質，因此擬具此修正草案。

現行「公務人員陞遷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的陞遷，應本人與

事適切配合之旨，考量機關特性與職務需要，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

兼顧原則，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以拔擢及

培育人才。三讀通過條文將「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改

為「依功績原則，兼顧內陞與外補」。

三讀條文重點，包含修正指名對調的規定，放寬為得採行2人以上

相互間調任方式辦理；為強化功績導向的陞遷制度，鼓勵公務人員積極

任事，增訂對於公務人員具有重大殊榮、工作表現者、特定語言能力，

於陞任評分時得酌予加分。

三讀條文新增，因育嬰留職停薪自願調任較低職務者，於回職復薪

之日調任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序列職務時，得免經甄審程序。

關於各機關人員不得辦理陞任的情形，三讀條文刪除任現職不滿一

年不得辦理陞任規定，並增訂最近一年內因酒後駕車、對他人為性騷擾

或跟蹤騷擾，致曾受記過一次以上處分者，不得辦理陞任等規定。

立院三讀》公務員酒駕、性騷記過1年內不准升遷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網站)



廉政活動

刑事警察局110年代表內政部參加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評選，

首獲特優機關殊榮，期許未來持續推動各項以民眾權益、改善民怨為優

先與重視司法公正之刑事政策以及廉能治理作為，繼續為維護社會治安

努力，為全民打造安居樂業之社會，讓民眾更信賴機關廉能施政成效。

刑事警察局角逐有廉政界「奧斯卡獎」美譽的「透明晶質獎」，自

全國17個參選機關中脫穎而出，且內政部係自該獎項開辦三年來首次獲

得特優機關之肯定，得獎之廉政亮點有簡化報案流程及整合報案證明為

單一表單，透明便利使民眾更為心安；利用科技監管證物，避免證物污

染或錯置，杜絕風險，維護司法公正及民眾權益；積極透過司法互助及

國際合作機制，追緝及遣返貪污案犯，共同打擊貪腐，展現我國在國際

上反貪腐之努力等等。

「透明晶質獎」源自於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建議政府制定「對公共機

構進行廉潔評估機制的激勵措施」，從108年起委託台灣透明組織協會，

以國家級獎項及廉政署推動之廉政評鑑「評分衡量基準」為基礎，規劃

設計評獎制度，以激勵機關自主檢視各項廉政透明措施、強化防貪預警

及導入廉政創新作為，並透過外部第三方公正角色參與評審，來肯定機

關廉能治理成果與效益。

刑事局更進一步以「行政透明、廉潔公正」為主軸，將廉能核心觀

念導入警察體系的執法準則與各項行政作業流程中，展現廉政治理之決

心。透過此次參獎，刑事局推動的行政透明措施與廉能作為及各項廉政

透明工作執行成果，獲得肯定，未來將持續發揮偵查犯罪之科技能量及

跨國打擊貪腐犯罪之合作，並建立國家及機關良好廉潔形象。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代表內政部參加法務部廉政署
「透明晶質獎」評選首獲特優機關殊榮

(資料來源:新北市警察局)



廉政案例

遭詐騙首腦買通當內線「傳令兵」
高二監主管貪污罪起訴

自稱自稱「臺灣巴菲特」的億圓富投資控股集團總裁周瑞慶，因涉嫌

非法吸金高達41億元遭判刑14年、併科4億5000萬元罰金，但他在高雄

第二監獄服刑期間，竟花上百萬元，買通吳姓主任管理員幫忙傳遞信件，

他在獄中仍能遙控吸金集團幹部重起爐灶，日前兵分六路搜索逮人，全案

經高雄橋頭地檢偵結，將吳男依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起訴。

臺灣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護協會日前在臉書爆料，指出周瑞慶在羈押

期間，就涉嫌透過高雄第二監獄的不肖官員當「傳令兵」，從獄中多次傳

遞周瑞慶的信件、錄音筆，內容包括指示吸金集團幹部寄送現金、生活用

品、會客菜等物品，犯行至少持續1年時間。

周在信中還提到「我現在裡面要打通關」、「這裡不是家裡，我要搞

定『大尾』的」、「我就剩裡面還沒通，這對我很重要，要通，我才好做

事」、「不要出錯，這是大家要的，有代價換的」等內容，檢調接獲檢舉

展開調查，112年3月17日發動搜索，借提周瑞慶及其駱、廖、劉姓友

人，約談吳姓主任管理員，訊後認為吳、駱涉貪污罪向法院聲請羈押。

橋頭地檢署112年5月12日偵結，調查後發現吳男從110年4月到112

年3月間，多次利用職務之便，將未依程序檢查的信件、錄音筆等夾帶後

攜出監所，放置於周男旗下公司的倉庫櫃位，再由駱姓幹部取走，藉以遙

控詐騙集團繼續運作。

檢方依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將吳男起訴，但考量吳偵

訊時坦承犯行，也繳回16萬7400元不正利益及131萬2000元，因此向法

院建請減輕其刑；最高法院日前針對周瑞慶非法吸金，更一審判決確定，

此事發生後，周男將移往高雄監獄服刑。
(資料來源:CT WANT網站)



資安宣導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營利事業密
碼弱點已改善完成

媒體報導有白帽駭客反映使用營利事業預設密碼即可登入財政部電

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稱整合服務平台)，導致使用電子發票之營利事

業或國家單位採購資訊外洩之資安疑慮。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表示整合

服務平台營利事業密碼弱點已改善完成，有關報導中所述國家單位開立

之電子發票資料主要為行政支出及紀念品項目，無涉國防採購。

該中心說明，目前營利事業多採工商憑證註冊後自行設定密碼登入

整合服務平台，僅部分營利事業使用整合服務平台核發之預設密碼登入。

為強化系統使用安全性，以舊預設密碼登入後即強制變更密碼，並應輸

入第二因子，始得使用整合服務平台服務。

整合服務平台新核發之營利事業預設密碼已採12位英數字隨機亂碼，

首次登入後亦須輸入第二因子強制變更密碼。

另營利事業登入整合服務平台後，即顯示前次登入紀錄，得選擇以

電子郵件通知該次登入紀錄，方便營利事業確認整合服務平台使用情形。

整合服務平台已完成改善密碼弱點，請營利事業儘快登入修改預設

密碼，並應符合強度密碼規範及妥善保管密碼。另整合服務平台皆有保

存帳號登入紀錄，請勿任意測試登入其他公司行號帳號導致該帳號停權，

而有觸犯「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罪之風險。

(資料來源:財政部網站)



公務機密

涉洩情資給台版柬埔寨主謀
前北市警所長坦承收賄洩密

「臺版柬埔寨」假求職真拘禁，虐死3人震驚社會，詐團主嫌

「藍道」杜承哲落網後，被查出與時任臺北市警大同分局寧夏派

出所所長葉育忻有聯繫，葉且傳送多筆資料給詐騙集團，士林地

方法院裁定將葉羈押後，他辯稱已坦承犯行，沒有羈押必要，提

起抗告但遭臺灣高等法院駁回，葉被裁定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

確定。

高院認為葉男對於檢方指控他收賄等罪，都坦承不諱，且有

卷內相關證據可佐，足認他犯罪嫌疑重大，再加上他涉犯的罪是

法定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審酌重罪本即伴隨有高度逃亡

可能，且葉男有丟棄日常使用之手機、與人討論如何應對等湮滅

證據及勾串證人之舉，難以透過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拘束人

身自由較輕之手段加以防止。

高院考量國家刑罰權之行使及被告人身自由限制等一切情況

後，認有羈押之必要性，葉男抗告主張坦承犯行沒有串證之虞，

所辯並不足採，他抗告無理由，裁定駁回確定。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新修正商品標示法112年5月18日上路

消費者宣導

商品標示法於111年5月18日經總統公告修正後，經濟部陸續依商

品標示法授權，完成11種特定商品標示基準修正，前開商品標示法及

11種特定商品標示基準，均將於112年5月18日開始適用。

為使現行商品標示更完善，並基於國際接軌、消費者保護與企業經

營效率間調和，經濟部進行商品標示法全盤修正。修正重點包括：因應

科技發展增加標示的彈性化、將網路商品販售平臺納入規範以及對違規

業者依情節為不同處分。

在因應科技發展接軌國際部分，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科技、產業

或經濟發展情況，公告得採行電子標示方式之商品類別，以符合業界需

求。經濟部表示將陸續依產品特性公告得以電子標示之產品項目。

本次修正兼顧商品屬性，增加標示彈性化。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

於上架販售後如發生廠商名稱變更或地址遷移，在消費者保護與企業經

營效率間衡平下，可以消費者可隨時知悉之方式公開變更之廠商資訊。

經濟部指出這次修正另一個重點是將網路商品販售平臺納入規範；

本次修法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得至製造商、委製商、進口商、分裝商或其

他商品製造、存放或分裝之場所檢查之外，亦增訂網際網路平臺業者提

供刊登者、供貨者或販賣業者資料之義務及不配合之違反罰則。

此外，如屬重大違法者如有違法情節重大或商品對身體或健康有立

即危害時，得不經通知改正，可逕予處罰之規定，以符合社會大眾期待。

業者對於112年5月18日後，才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的一般商品

（不含食品、化粧品…等），即應依據新規定進行標示。至於112年5月

18日前，已經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的一般商品，經濟部表示，業者可

不用依新修正規定重新改正標示，但倘地方政府有稽查需要時，業者須

提供相關文件，說明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的時點。

(接續次頁)



消費者宣導

經濟部提醒，現行商品標示法即已規範實體販賣的一般商品及網路

販賣的一般商品，均須符合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如果被地方政府查獲

未依法定事項標示，將要求業者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者，可處2萬至

20萬元罰鍰。而此次商品標示法修正，新增網際網路平臺業者有提供刊

登者、供貨者或販賣業者相關資料之義務，且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提

供資料，違反該項規定，可處2萬至20萬元罰鍰。

為利業者瞭解新規定，經濟部已將商品標示法及11種特定商品標

示基準的條文，放置於「經濟部商工行政法規」網站「商品標示法及相

關法規命令」項下，供外界查詢，亦製作「新修正商品標示法說明（影

音教材）」，並放置於Youtube頻道「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網

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ZGcurJxSWU）。另外，

還有提供「新修正商品標示法FAQ」、「商品標示範例」及「應標示事

項及標示方法自主檢核表」等相關資料，放置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

口網」網站資料下載項下的「商品標示行政書表&參考資料」（網址：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

tFile&pk=885）。

經濟部再次提醒業者，一般商品應依規定進行標示，才可於國內市

場流通販賣；同時提醒消費者，須選購符合標示規定的商品，以保障自

身的權益。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subclassNAction.do?method=getFile&pk=885


廉政小劇場



本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殊值效法

本署北區事務大隊新北市專勤隊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殊值效法

案例一

本(112)年4月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屬員執

行民眾申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團聚案之訪談勤

務。屬員處理完公務時，民眾當場拿出新臺幣

1,000元面額鈔票數張給屬員，經屬員立即拒絕，

屬員於第一時間報告該隊隊長，並向政風人員通

報。

案例二

本(112)年4月北區事務大隊新北市專勤隊屬員執

行國人與越南籍配偶結婚依親面談查察勤務，屬

員於勤務結束欲離開時，發現國人欲贈送財物，

經屬員立即出聲制止並拒絕，返隊後屬員立即報

告該隊長官，並通報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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